
证券代码：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4-02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4年 6月 28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秉政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 人，代表股份 272,259,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241,766,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6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30,492,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人，代表股份 30,540,7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4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30,492,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9％。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30,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30,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3,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3,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5.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3,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2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6％；反对 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5.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3,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2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6％；反对 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3,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2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6％；反对 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30,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24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30,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温定雄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7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大厦六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218,678,512
26.66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刘良坤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

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了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想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陈旭先生、财务总监邢建军先生及副
总经理薛垂良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2、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3、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4、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5、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43,60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43,60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52,412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52,412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52,412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11、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12、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52,412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52,412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52,412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16、议案名称：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34,91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81
1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93,720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43,60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613,072
比例（%）

99.9801

反对

票数

43,600
比例（%）

0.019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7

议案名称

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聘请 2024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3 年
度薪酬及 2024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78,993

3,596,493

3,578,993

比例（%）

98.7964

99.2795

98.7964

反对

票数

43,600

26,100

43,600

比例（%）

1.2036

0.7205

1.2036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17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6、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昕炜、陈璟依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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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6月2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13号楼11楼大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
299,333,944
38.62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嵇敏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长嵇敏先生、独立董事萧耀熙先生、董事曹毅先生现
场出席会议；董事嵇霖先生、独立董事王涛先生、宋振华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董事何俊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监事长夏玲燕女士、监事李家儒先生现场出席会议；监事
张顺先生、职工监事乐晓华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监事徐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葛欣颖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036,365
比例（%）

79.8560

反对

票数

10,017,852
比例（%）

3.3467

弃权

票数

50,279,727
比例（%）

16.79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与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9,036,365
比例（%）

79.8560

反对

票数

10,017,852
比例（%）

3.3467

弃权

票数

50,279,727
比例（%）

16.797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基本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030,092
比例（%）

95.8895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2,298,664
比例（%）

4.1088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11.0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杜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11.0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建云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322,365
比例（%）

80.6197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58,006,391
比例（%）

19.3786

11.0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嵇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11.0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嵇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12.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一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12.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12.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丽丽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316,092
比例（%）

96.6532

反对

票数

5,188
比例（%）

0.0017

弃权

票数

10,012,664
比例（%）

3.345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3.01
13.02
13.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李家儒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陆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萧耀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得票数

241,011,065
241,011,065
241,011,0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0.5157
80.5157
80.5157

是否当
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9
10

11.01

11.02

11.03

11.04

12.01

12.02

12.03

13.01

13.02

13.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基本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选举杜刚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建云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嵇敏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嵇霖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一贺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顺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丽丽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家儒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陆坚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萧耀熙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178,612
24,178,612
24,178,612
24,178,612

26,464,612

26,464,612

26,464,612

26,464,612

26,464,612

26,464,612

26,464,612

26,153,312

26,153,312

26,153,312

比例（%）

66.2746
66.2746
66.2746
66.2746

72.5406

72.5406

72.5406

72.5406

72.5406

72.5406

72.5406

71.6874

71.6874

71.6874

反对

票数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比例（%）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0.0142

弃权

票数

12,298,664
12,298,664
12,298,664
12,298,664

10,012,664

10,012,664

10,012,664

10,012,664

10,012,664

10,012,664

10,012,664

比例（%）

33.7112
33.7112
33.7112
33.7112

27.4451

27.4451

27.4451

27.4451

27.4451

27.4451

27.445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大会共审议13项议案，其中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2、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3、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1-12为非累积投票方式，议案13为累积投票方式。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洋、丁含春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318 证券简称：法狮龙 公告编号：2024-022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58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
90,024,400
69.79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沈正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王雪娟，沈正华，陆周良，沈中海、

独立董事朱利祥。独立董事蒋荃、独立董事冯震远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有:潘晓翔，朱金桃，严良丰；
3、董事会秘书蔡凌雲出席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刘浏、叶敏华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24,4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24,4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980,000
比例（%）

99.9670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3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00,000
比例（%）

99.9729

反对

票数

24,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4年

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4,400

0

0

0

0

0

比例（%）

100.0000

0

0

0

0

0

反对
票数

0

24,400

24,400

24,400

24,400

24,400

比例（%）

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7、8、9、11、1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且议案11涉及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沈正华、王雪娟已回避表决。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刘浏女士、叶敏华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87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公告编号：临2024-018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
226,991,092

51.72
(四)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桂生春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董事长高松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75,8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75,8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75,8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4、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75,8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75,8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75,8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980,992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0,100
比例（%）

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92,937

3,492,937

3,492,937

比例（%）

99.57

99.57

99.57

反对

票数

15,200

15,200

15,200

比例（%）

0.43

0.43

0.43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七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陟、陈昊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
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57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健
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
议（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410人，合计持有份额3,513万份，占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总份额5,000万份的70.26%。会议由董事会秘书李恒先生召集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关于豁免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76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98.95%；反对16万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46%；弃权21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份额总数的0.60%；审议通过。2、《关于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02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99.69%；反对0万份；弃
权11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31%；审议通过。

参加表决的持有人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同意设立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
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3、《关于选举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6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99.52%；反对0万份；弃
权17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48%；审议通过。

参加表决的持有人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

举金玉梅、冯宇、胡炳美、陈静、李子波五人作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委
员的任期自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含延长的存续期）届满。4、《关于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6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99.52%；反对0万份；弃
权17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48%；审议通过。

参加表决的持有人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4）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和权益等分配；
（5）开立、管理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6）办理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事宜；
（7）行使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负责与相关机构的对接等工作；
（8）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时对计划资产进行清算；
（9）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再融资事

宜的方案；
（10）负责办理取消持有人的资格，持有人变动，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力持有人的相关

事宜；
（1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管理委员会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出售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标的股票；
（12）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持有人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含延长的存续

期）届满。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4-060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
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BBB”，主体评级：“BBB”，评级展望：负面
??本次评级不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
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对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城地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新世纪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根据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BBB，维持本公司发行的“城地转债”信用等级为BBB，维持评级展望为“负面”。新世纪出具的《上海
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